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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文件
泉鲤政规〔2024〕5号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街道办事处
承接消防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第二批）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区直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推进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完善基层消防治理体

系建设，有效解决基层消防检查中有责无权、事故隐患“看得见

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等问题，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

于赋予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部分行政处罚权的决定》（闽

政文〔2022〕3号）、《中共福建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福

建省司法厅关于印发赋予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行政执法事

项指导目录的通知》（闽委编办〔2022〕5号）、《中共泉州市委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泉州市司法局印发〈关于稳妥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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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街道）赋权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泉委编办〔2022〕

41号）精神，经区政府第 57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从省政府赋

权事项目录中再选取 1项行政处罚事项（详见附件）由街道承接

实施。为推动工作落实，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承接目录。由江南街道、浮桥街道、金龙街道、常

泰街道、鲤中街道、海滨街道、开元街道、临江街道承接消防行

政处罚事项共 1项（详见附件）。

二、做好事项交接。清单发布后，区消防部门要落实主体责

任，尽快与街道签订赋权事项承接确认书，明确承接事项、职责

边界等内容，同时在过渡期内要继续做好行政执法相关工作，确

保赋权事项平稳有序、无缝交接。各街道要主动对接，承担起相

应的执法责任，及时做好下放权限的承接与运行工作，切实提高

承接能力，依法依规实施承接事项。

三、强化规范执法。区委编办、区司法局要落实指导和监督

责任。区消防部门要做好执法事项划转的无缝对接，与街道沟通，

从行政区域、违法程度、违法对象、审批层级等角度予以进一步

明确职责边界，制定相应的办案业务指引等执法标准连同赋权事

项一并下放，加强对街道执法业务指导和培训，提供相应的专业

技术支持，积极协助其开展执法工作。各街道要熟练掌握与赋权

事项相关的行政检查流程、规范和注意事项，切实履行日常监管

责任，确保监管不缺位、运转不错位。

本文件自 2024 年 11 月 15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9 年 11

月 14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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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街道办事处承接消防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第二批）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

2024年 10月 12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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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街道办事处承接消防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
（第二批）

序号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职权类型
原实施

主体

承接后

实施主体

省级赋权

目录序号

1

对生产、储

存、经营其

他物品的场

所与居住场

所设置在同

一 建 筑 物

内，不符合

消防技术标

准的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

第十九条第二款 ....
生产、储存、经营其他

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

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的，应当符合国家工程

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第六十一条 生产、储

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

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

置在同一建筑物内，或

者未与居住场所保持安

全距离的，责令停产停

业，并处五千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罚款。

生产、储存、经营其他

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

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行政处罚
区消防

救援大队

各街道

办事处

《省级赋

权指导目

录 》 第

460项


